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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溢科技”）董事会

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

第 213 号）。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涉及事项逐一进行了核实，并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进行了回复，现将相关问询及回复内容披露如下: 

2018 年 1月 16 日，你公司在互动易上回复投资者称，公司目前已经开展智

能交通领域的区块链理论与应用研究，具体将与专业机构展开 ETC 与交通大数

据区块链研究。公司当日股价涨停，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

进行自查并说明： 

一、请详细披露你公司涉及区块链技术的具体研发及业务内容；如存在具

体业务的，请补充披露相关产品情况、业务模式、盈利模式、前五大客户及供

应商等信息。  

回复： 

公司目前已开展智能交通领域的区块链理论与应用研究，处在初步研究阶

段，尚未形成相关业务, 亦不存在相关产品情况、业务模式、盈利模式、前五

大客户及供应商等信息。关于具体研发内容，公司将与专业机构展开 ETC 与交

通大数据区块链研究，就目前背景下结合国密技术与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传

输与存储安全，数据不可篡改，高速路防逃费，形成交易与车辆行驶路径链条

化。 

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区块链技术研发及相关业务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

影响，是否与现有业务具备协同效应，并请充分提示经营风险。 

回复： 

区块链技术未来预计将给智能交通行业带来深刻的变革，产生广泛的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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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ETC 经历了从设备研发到扩展应用过程，目前全国 ETC 用户已经突破 6000

万，高速公路产生数以亿记的交易流水和路径识别记录，ETC 已经进入大数据

时代，高速公路收费交易与服务也由私有云进入公有云与私有云结合的时代，因

此公司开展的智能交通领域的区块链理论与应用研究具备可行性。 

公司开展智能交通领域的区块链理论与应用研究处在初步研究阶段，公司尚

未做出重大投入，尚未产生直接经济收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未来研究进展及业务需要决定是否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投入。 

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市场需求、技术应用、商业模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因此区块链技术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存在不确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同时，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披露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请你公司说明区块链技术研发及相关业务的决策过程，是否及时履行

了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开展智能交通领域的区块链理论与应用研究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基于为公

司智能交通业务的未来发展做好技术储备的需要，由公司技术中心在 2017 年

11月提出技术研发需求评审并启动立项工作，提交公司总经理批准，并通过公

司重大信息报告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流程报告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根据

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经核实及评估，公司开展智能交通领域

的区块链理论与应用研究事宜处在初步研究阶段，公司尚未做出重大投入，尚

未产生直接经济收益，尚未开发出新产品、新发明或取得专利，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属于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重大事项，

亦不属于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因此公司未以公告形式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上述内

容。 

针对投资者在互动易平台向公司提问“公司新品研发方面是否涉及区块链

技术？”，公司在经过认真核实后做出了答复，答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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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你公司自查是否存在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的规定的

情况，并向本所提供相关内幕知情人信息。 

回复： 

公司历来重视新技术的研究，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持续处于较高的水

平。经自查，公司开展智能交通领域的区块链理论与应用研究事项属于正常的对

于新技术与现有业务领域的研究，与公司一贯重视新技术的研发、一贯重视研发

投入的经营策略是一致的。该事项不属于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重大事项，亦

不属于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在互动易对投资者提问的答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因此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的规定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已提供了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公司将

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

依法依规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严格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6 日 




